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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处理剂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作为化学清洗中对于多种酸洗液针对不同金属材质的缓蚀剂。

本标准附录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的产品命名、分类依据HG2762-1996化工行业标准，确定产品代号：HS331TD。

本标准中的企业商品代号由本企业制定，商品代号：TLYN-1203。

本标准由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铁岭县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由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铁岭远能化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玉桦、张伟、秦铁军、张海燕。
引    言

在多功能酸洗缓蚀剂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下，以及对企业的标准化的要求，适应市场规范，制定本企业标准。多功能酸洗缓蚀剂作为化学清洗缓蚀剂的主要技术特点为适应酸洗液和各种金属材质的广谱性、多样性，以及使用浓度低、效率高等。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水质和水处理剂产品质量检测手册》1）和铁岭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提供的本产品的检验报告而制定。
1）
水处理剂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剂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多种有机化合物复配而成的缓蚀剂，该产品适用于碳钢、不锈钢、铜、铝等多种金属材质及由不同材料连接结构，可配合各种化学清洗剂，如盐酸、磷酸、硫酸、氢氟酸、硝酸、柠檬酸、氨基磺酸、羟基乙酸、甲酸、EDTA、醋酸、草酸等多种无机酸与有机酸、氧化性酸和非氧化性酸等清洗剂的缓蚀剂，清除碳酸钙垢、氧化铁垢、硫酸钙垢、混合垢、硅质垢等各种类型的污垢。如：各种类型的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直流锅炉、各种反应器、贮存器、废热锅炉、各种换热器、冷却夹套、冷冻机、空调系统及家用器皿清洗等。本品具有用量小、费用低、效果好等优点。使用起来安全、操作简便，毒性低，气味小，易于现场人员接受和掌握。在常用条件下，金属腐蚀率不大于1mm/年，并具有优良的抑制碳钢在酸洗时的吸氧腐蚀和Fe3+离子加速腐蚀的能力，酸洗时不产生孔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472-1984  化学试剂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测定通则

    GB/T 6678-1986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1992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9724-1988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3　 要求
3.1　 外观：黄色透明液体
3.2　 技术要求：符合表1
表1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密度(20℃)，g/cm3
	1.1 ± 0.05

	pH值(1%水溶液)
	8-10


注： 该产品随着贮存时间的加长，颜色会发生变化，同时可能伴有少量黑色沉淀析出，但在保质期内不影响其使用效果。

4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6682规定的三级水。

4.1　 pH值的测定

4.1.1　 仪器、设备

酸度计：精度0.02pH单位，配有饱和甘汞参比电极、玻璃测量电极或复合电极。

4.1.2　 分析步骤

   称取(1.00±0.01)g试样，全部转移到1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将该试液倒入烧杯中，在已定位的酸度计上读出pH值。

4.2　 密度的测定

4.2.1　 仪器、设备

4.2.1.1　 密度计：分度值为0.001g/cm3；

4.2.1.2　 恒温水浴：温度控制在（20±1）℃；

4.2.1.3　 玻璃量筒：500mL；

4.2.1.4　 温度计：0～50℃，分度值为1℃。

4.2.2　 分析步骤

    将试样注入清洁、干燥的量筒内，不得有气泡，将量筒置于20℃的恒温水浴中。待温度恒定后，将清洁、干燥的密度计缓缓地放入试样中，其下端应离筒底 2cm以上，不能与筒壁接触。密度计的上端露在液面外的部分所沾液体不得超过2～3分度。待密度计在试样中稳定后，读出密度计弯月面下缘的刻度（标有读弯月面上缘刻度的刻度计除外），即为20℃试样的密度。
5　 检验规则

5.1　 本标准规定的pH值、密度等指标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逐批检验，每批最大量不得超过5吨。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标准要求。

5.2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收到的产品进行验收。

5.3　 按GB/T 6678中6.6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先充分搅匀，用玻璃管或聚乙烯塑料管插入桶深的 2/3处采样。总量不少于1000mL；充分混匀，分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瓶中，密封。瓶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供检验用，另一瓶保存六个月备查。

5.4　 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核验。核验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整批产品不能验收。

5.5　 采用GB/T 125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5.6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或《全国产品质量仲裁检验暂行办法》的规定办理。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水处理剂多功能酸洗缓蚀剂的包装桶上应涂刷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批号或生产日期、净重、厂址以及GB 191规定的“向上”标志。

6.2　 每批出厂的水处理剂多功能酸洗缓蚀剂应附有质量合格证明，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批号或生产日期、净重、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及本标准编号。

6.3　 水处理剂多功能酸洗缓蚀剂采用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每桶净重25kg；或采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薄膜的铁桶包装，每桶净重200kg。

6.4　 运输时应防止曝晒，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

6.5　 水处理剂多功能酸洗缓蚀剂的贮存期为一年。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在各种介质中对20号钢的缓蚀效果

表 A1多功能酸洗缓蚀剂在各种介质中对20号钢的缓蚀效果
	序号
	清洗剂
	酸浓度%
	温度℃
	多功能酸洗缓蚀剂

(%)
	腐蚀率mm/y
	缓蚀率%

	1
	加氨柠檬酸
	3
	90
	0.05
	0.32
	99.5

	2
	加氨柠檬酸—氟化氢铵
	1.8—0.24
	90
	0.05
	0.4
	99.2

	3
	氢氟酸
	2
	60
	0.05
	0.7
	99.3

	4
	盐酸
	10
	50
	0.05
	0.75
	99.3

	5
	硝酸
	10
	25
	0.2
	0.14
	99.8

	6
	硝酸—氢氟酸（8 ：2）
	10
	25
	0.25
	0.25
	99.8

	7
	氨基磺酸
	10
	60
	0.25
	0.47
	99.6

	8
	羟基乙酸
	10
	85
	0.25
	0.39
	99.3

	9
	羟基乙酸—甲酸—氟化氢铵
	2—1—0.25
	90
	0.25
	0.75
	99.1

	10
	EDTA
	10
	65
	0.25
	0.17
	99.1

	11
	草酸
	5
	60
	0.25
	0.41
	96.3

	12
	磷酸
	10
	85
	0.25
	0.94
	99.8

	13
	醋酸
	10
	85
	0.25
	0.52
	99.9

	14
	硫酸
	10
	65
	0.25
	0.68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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